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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
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服务指南

实施日期：自发布之日起

发布机构：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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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黄金制品
进出口行政许可服务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服务指南适用于以下列贸易方式进出口黄金制品，需

申请办理《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》（以下简

称《准许证》）的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法人、其他组织：

（一）一般贸易；

（二）加工贸易转内销及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

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；

（三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、保税监管场所与境内区外之

间进出口的。

二、事项审查类型

前审后批。

三、审批依据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

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第 216 项、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

出口管理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〔2015〕第 1 号）

四、受理机构

鄂尔多斯市内黄金制品进出口许可的受理机构为人民

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。

五、决定机构

鄂尔多斯市内黄金制品进出口许可的决定机构为人民

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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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数量限制

无数量限制。

七、申请条件

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（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

品）的，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，近 2 年内无相关违

法违规行为，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生产、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，有必要的

生产场所、设备和设施，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

环保标准，有连续 3 年且年均不少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纳税

记录；

2.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,有连续 3 年

且年均不少于 300 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；

3.因国家科研项目、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

机构、科学研究机构等。

八、禁止性要求

1.不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法定条件的，不予许

可。

2.不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或海关监管要求的不

予许可。

九、申请材料

序号
提交材料

名称

原件/

复印件
份数 要求 备注

1 申请说明 原件 1

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、住所（办

公场所）、 企业概况、进出口黄

金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；示范文本

见附录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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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《 黄 金 及

其 制 品 进

出 口 申 请

表》

原件
1 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要求填写 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3
企 业 法 人

营 业 执 照

副本

复印件
1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4

黄 金 制 品

进 出 口 合

同（或交易

记录）

原件 1
包括进出口黄金及其制品的货

值、进出口时间、数量等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5

近 2年无违

法 行 为 的

说明材料

原件
1

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

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

的真实性负责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6

污 染 物 排

放 许 可 证

件 和 年 度

达 标 检 测

报告

原件 1
省级或地市级环境保护部门出具

的文件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7

近 3年纳税

记录 复印件
1

各种税收总额。代缴税款的银行

开出的电子缴税付款凭证。税务

机关开具的纳税发票。

税务机关开具的

证明文件，需加盖

申请人单位公章

8

对 外 贸 易

经 营 者 备

案材料
原件

1 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》或《外

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等

加盖备案登记章

9
其他证明

材料
原件

1

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提交适用海

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

料；教育机构、科学研究机构提

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、重点课题

证明材料。

需加盖申请人单

位公章

10

增值税发

票 原件 1

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提交在国内

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有

关证明材料。

税务机关开具的

纳税发票，需加盖

申请人单位公章

11

转内销的说

明材料、加

工贸易业务

批准证复印

件、加工贸

易合同

原件 1

因加工贸易转内销的，应按照《黄

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第

十一条规定报送

需加盖申请人单位

公章

申请人可向受理机构货币金银部门现场提交或以邮寄

方式提交上述纸质申请材料，也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“单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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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”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系统（以下简称“单一

窗口”系统），网上提交上述纸质申请材料扫描后的PDF 格

式文件。

十、申请接收

（一）接收方式

1.现场或信函接收：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货币金银

部门现场或信函接收。

2.网上接收：受理机构通过“单一窗口”系统

http://www.singlewindow.cn 网上接收黄金制品进出口申

请材料。网上申请和相关查询功能的操作详见“单一窗口”

系统公示栏的《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用户手册（黄金制品进

出口准许证）》。

十一、办理基本流程

详见本服务指南附录 1。

十二、办理方式

初次办理行政审批的办理方式为一般程序，包括申请、

受理、初审、审查与决定、文书制作与送达、结果公开。

十三、办结时限

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应当自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

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

直接报送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。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

区分行应当在收到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后20个工

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十四、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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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收费。

十五、审批结果

经审批，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准予黄金制品进出

口的，出具《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准予行政许可

决定书》和《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》。不符

合黄金制品进出口法定条件的，出具《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

自治区分行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十六、结果送达

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

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《中国

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和《中国

人民银行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》。

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做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

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内向申请人送达《中

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
十七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依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，申请

人享有以下权利：

1.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。

2.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、解释。

3.就行政许可审查进行陈述、申辩、听证。

（二）依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，申请人

依法履行以下义务：

1.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，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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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

责。

2.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

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可以要求被许可人提供

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有权对被许可人从

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现场检查。

十八、咨询途径

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。

十九、监督投诉渠道

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法律部门对本行办理的

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。

二十、办公地址和时间

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办公地址：鄂尔多斯市东胜区

伊金霍洛西街 35 号，办公时间：8:30-11:30,14：30-17:30。

二十一、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

采用现场或信函申请方式的，自受理之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，可通过电话等方式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。查询受理进

程请联系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（联系电话：0477—

8321063），查询审批进程请联系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

（联系电话：0471-6650176、6650399）。

采用线上申请方式的，可通过“单一窗口”系统查询办

理进程和结果。

附录：1.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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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常见错误示例

3.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常见问题回答

4.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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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通过现场、信函或“单一窗口”提出申请 申请人补全材料

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接件，并于5 个

工作日内做出审查决定

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补齐全部材料

不予受理决定，

告知申请人

不受理决定，告

知申请人

受理并进行审查

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

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

起20个工作日内将初步审

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

接报送人民银内蒙古自治

区分行

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

行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

现场或信函申请的，通知申请人邮寄或现场领取审批结果

线上申请的，申请人通过“单一窗口”系统“进出口申请

查询”栏查看审批结果

附录 1

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流程图

材料不全、不

符合法定形式

申请不属于本

部门职权范围

申请不需要取

得行政许可

材料齐全，符

合法定形式 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分行受理

直接

受理

申请人取得审批结果，办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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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常见错误示例

一、提交的材料中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无公章。应

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受理机构错误。根据《黄金及

其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》，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应当向申请

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盟市及以上分支机构提交相关材

料。

三、申请表中收（发）货人填写错误。申请人如进口黄

金制品，应填写发货人名称；申请人如出口黄金制品，应填

写收货人名称。

三、毛重填写错误。申请表中的毛重为黄金制品实际重

量，应与报关单中货物的净重数量一致。

四、商品总值填写错误。商品总值应以美元计价，如合

同中为其他币种，应按申报当日的汇率折算填写。

五、“单一窗口”上传的补正材料文件名错误。补正材

料的标题应加“补正”字样。

六、代理协议有效期错误。对明确有效期为长期或自动

续展的代理协议，需另外提交加盖申请人公章的说明材料，

并随代理协议通过“章一窗口”系统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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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常见问题解答

一、申请进出口哪些黄金及其制品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出

具准许证？

答：详见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最新公告。目前执行中

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公告（〔2016〕第 32 号）。

二、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需要申请准许证吗？

答：不需要。

三、申请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是否收费？

答：不收费。

四、如何查询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办理进程和结果？

答：可通过“单一窗口”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

系统“进出口申请查询”功能查看办理进程和结果。也可通

过电话等方式与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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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4

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示范文本

申请说明

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名称：

我单位因自身生产/加工/经营需要，现提出黄金/黄金

制品进/出口申请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、生产经营规模和能力。

二、申请进出口黄金及其制品的主要目的、用途和计划

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。

三、住所（办公场所）。


